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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实施换股致 

权益变动暨解质押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广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558,574,6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9685%；广汇集团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314,986,02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51.3953%，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0279%。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的持有人实施自主换股，导致控股股东持

股比例被动下降的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汇集

团”）通知，广汇集团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

的持有人已实施自主换股，以及广汇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手

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交换债券换股的概况 

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于 2019 年 11 月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签发的《关于对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

证函﹝2019﹞2093号）（以下简称“《无异议函》”）。根据《无异议函》

批示，广汇集团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上交

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本次可交换债券发

行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其中： 

根据《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广汇集团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期限为 900天，发行规模为 5.2 亿

元，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进入换股期，换股期自 2022 年 2月 14日起

至 2024 年 1 月 26日止。 

根据《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广汇集团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期限为 900 天，发行规模为 4 亿元，

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进入换股期，换股期自 2022 年 3 月 24 日起至

2024年 3 月 8 日止。 

根据《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广汇集团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期限为 900 天，发行规模为 10.2

亿元，于 2022 年 4月 21日进入换股期，换股期自 2022 年 4 月 21 日

起至 2024 年 4 月 2日止。 

 

二、可交换债券持有人实施换股情况 

1、公司接到广汇集团关于可交换债持有人于 2022 年 3 月 2 日至

3 月 22 日期间实施自主换股的通知，完成换股共计 4,210,524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641%。具体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 

方式 
可交换债券名称 换股日期 

换股数量

（股） 

换股数量占总

股本的比例（%） 

新疆广汇

实业投资

（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可交换

债券持

有人换

股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可交换公司

债券（第一期） 

2022年 3月 2日 421,052 0.0064 

2022年 3月 3日 1,684,210 0.0257 

2022年 3月 4日 842,105 0.0128 

2022年 3月 7日 842,105 0.0128 

2022年 3月 22日 421,052 0.0064 

合计 4,210,524 0.0641 

注：上表持股比例之和与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额系保留小数点后四位产生的尾差。 

本次换股实施后，广汇集团可交换债持有人累计完成换股

4,210,52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641%。 



2、换股后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换股前持有股份 换股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广汇集团 2,562,785,189 39.0326 2,558,574,665 38.9685 

本次权益变动后，广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558,574,66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8.9685%。 

 

三、股份质押情况 

1、广汇集团于近日将其持有的 61,8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

完毕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

日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新疆广汇实业

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是 30,000,000 否 否 
2022.

03.29 

2023.

03.27 

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市分

行 

1.1725 0.4569 
生产经

营 

新疆广汇实业

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是 31,800,000 否 否 
2022.

03.30 

2023.

03.30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1.2429 0.4843 
偿还债

务 

合计 \ 61,800,000 \ \ \ \ \ 2.4154 0.9412 \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

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四、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广汇集团于近日将其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240,84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完毕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240,84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413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6681 

解质时间 2022年 4月 1日 

持股数量（股） 2,558,574,665 

持股比例（%） 38.968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314,986,02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1.395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279 

 

五、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近期，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可交换债持有人实施转股及广

汇集团对部分所持股份实施了质押、解除质押手续等实际情况，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广汇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314,986,020 股，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51.3953%，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279%。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558,574,665 38.9685 1,498,236,544 1,314,986,020 51.3953 20.0279 0 0 0 0 

合计 2,558,574,665 38.9685 1,498,236,544 1,314,986,020 51.3953 20.0279 0 0 0 0 

 

六、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30,750,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2018%，占公司总股本

的 0.4683%，对应融资余额为 5,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 92,550,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6172%，占公



司总股本的 1.4096%，对应融资余额为 24,000 万元。 

2、控股股东广汇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上述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治理产生影

响。 

广汇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

险控制空间，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控

股股东广汇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

还款等。公司将根据公司股份质押情况以及控股股东质押风险情况持

续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七、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等后续工作。 

3、换股期内，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以及具体换股数

量、换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

续关注广汇集团可交换债券换股情况，并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提醒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七日 


